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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0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一

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4年5月20日上午9:15至2024年5月20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98号）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于琦先生

6、本次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385,763,271股，占股

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数的36.944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1,215,809,581股， 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数的32.413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69,953,690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数的4.530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6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69,953,690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的4.53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0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69,953,690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的4.5309％。

公司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方式召开，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全体高

级管理人员、律师代表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5,761,17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

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951,5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 反对

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5,721,17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0％； 反对

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9,911,5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2％； 反对

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5％。

3.�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5,761,17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

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9,951,5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 反对

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5,721,17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0％； 反对

4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9,911,5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2％； 反对

4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5,761,17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

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9,951,5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 反对

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5,721,17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0％； 反对

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9,911,5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2％； 反对

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5％。

7.�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非独立董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5,309,57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3％； 反对

45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9,499,9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30％； 反对

45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5,301,37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7％； 反对

46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9,491,7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82％； 反对

4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5,752,97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 反对

1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9,943,3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9％； 反对

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4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0,541,25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2％ ； 反对

1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9,943,3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9％； 反对

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特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5,761,17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

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9,951,5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 反对

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5,349,57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1％； 反对

41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9,539,9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66％； 反对

41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3.�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5,309,57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3％； 反对

45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9,499,9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30％； 反对

45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4.�审议通过《关于将部分自有物业对外出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5,761,17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

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9,951,5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 反对

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5,721,17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0％； 反对

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9,911,5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2％； 反对

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刘洪羽、舒金旭通过现场的方式参加并见证本次

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

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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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0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一9:25,9:30一

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东园大道石排段157号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先进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及时现场出席主持会议，经公

司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杨先勇先生主持。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股份76,860,7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236,178,062股的32.5435%。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

表股份8,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36,178,062股的0.0035%。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76,852,62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36,178,062股的32.5401%。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8,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236,178,062股的0.0034%。

3、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广东华商律师事务

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每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如

下：

1、《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计划的议案》

6.01�董事：杨先进

公司股东杨先进先生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393％；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6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6.02�董事：李竞舟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6.03�董事：杨先勇

公司股东杨先勇先生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70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4％；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6.04�董事：王博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6.05�董事：林丽彬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6.06�董事：张志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6.07董事：李洪斌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计划的议案》

7.01�监事：叶子红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7.02�监事：郑庆雷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7.03�监事：霍润阳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2024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敞口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

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股东杨先勇先生、杨忠先生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0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4％；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3、《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13.01《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13.02《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13.03《融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6％；反对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获得通过。

1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杨先进、李竞舟、杨先勇、杨忠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

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如下：

14.01选举杨先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获得选举票数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8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96%。

杨先进先生通过累计投票得票数量已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杨先进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02选举李竞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获得选举票数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8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96%。

李竞舟先生通过累计投票得票数量已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李竞舟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03选举杨先勇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获得选举票数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8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96%。

杨先勇先生通过累计投票得票数量已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杨先勇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04选举杨忠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获得选举票数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8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96%。

杨忠先生通过累计投票得票数量已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杨

忠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殷凌虹、 李军印、 缪永林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如下：

15.01选举殷凌虹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选举票数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8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96%。

殷凌虹女士通过累计投票得票数量已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殷凌虹女士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5.02选举李军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选举票数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8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96%。

李军印先生通过累计投票得票数量已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李军印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5.03选举缪永林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选举票数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8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96%。

缪永林先生通过累计投票得票数量已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缪永林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郑庆雷、霍润阳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任

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

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如下：

16.01选举郑庆雷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获得选举票数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8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96%。

郑庆雷先生通过累计投票得票数量已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郑庆雷先生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6.02选举霍润阳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获得选举票数76,852,6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8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96%。

霍润阳先生通过累计投票得票数量已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霍润阳先生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周燕、刘丽萍；

3、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

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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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 《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

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2023年度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未达到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根据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

以授予价格7.43元/股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6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51,000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

本 将 由 人 民 币 236,178,062 元 变 更 为 人 民 币 235,827,062 元 ，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将 由

236,178,062股变更为235,827,062股。（未考虑其他可能导致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实际办理

完成后的股份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债权人需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均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通知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

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通知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8:00-12:00、13:30-17:30

2、申报登记地点：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东园大道石排段157号1号楼

3、联系人：王妮娜

4、联系电话：0769-86921000

5、电子邮箱：ir@mnc-tek.com.cn

特此公告。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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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上午

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00至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2、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2号利通广场45层）。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苗德山先生。

6、会议通知刊登在2024年4月29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香

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7、股东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3人，代表股份1,361,078,8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2,090,806,126股的65.098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1人，代表股份

1,075,249,38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1.42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2人，代表股份285,829,4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3.6708%。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6人，代表股份1,327,795,67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63.5064% 。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人， 代表股份

1,043,789,99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9.922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1人，代表股份284,005,6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3.5835%。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7人，代表股份33,283,1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1.591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6人，代表股份31,459,39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5047%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1人， 代表股份

1,823,7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872%。

8、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会议或视频会议的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以

及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邓丽婷律师、黄凯琪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表决方式，使用的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会议审议通过了以

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60,385,6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491%；反对54,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40%；弃权638,5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469%。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27,102,43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5037%；反对54,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40%；弃权638,5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469%。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3,283,1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4454%；反对0股；弃权0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61,024,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960%；反对54,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40%；弃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27,740,97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5506%；反对54,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40%；弃权0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3,283,1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4454%；反对0股；弃权0股。

（4）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71,616,11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681% ； 反对

5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319%；弃权0股。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全面预算的议案》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60,111,0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289%；反对237,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174%；弃权730,36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537%。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27,107,9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5041%；反对54,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40%；弃权633,06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465%。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3,003,1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4248%；反对182,7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134%；弃权9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85%。

(四)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60,387,0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492%；反对54,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40%；弃权637,1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468%。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27,103,83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5038%；反对54,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40%；弃权637,1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468%。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3,283,1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4454%；反对0股；弃权0股。

(五)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60,387,0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492%；反对57,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40%；弃权637,1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468%。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27,103,83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5038%；反对54,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40%；弃权637,1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468%。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3,283,1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4454%；反对0股；弃权0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60,385,6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491%；反对54,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40%；弃权638,5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469%。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27,102,43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5037%；反对54,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40%；弃权638,5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469%。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3,283,1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4454%；反对0股；弃权0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59,298,1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8692%；反对1,143,59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840%；弃权637,1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468%。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26,987,13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4952%；反对171,4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126%；弃权637,1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468%。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2,310,9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3739%；反对972,19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714%；弃权0股。

（4）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9,890,08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8.9627% ； 反对

1,143,5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6662%；弃权637,142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股东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3711%。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60,360,6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472%；反对718,2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528%；弃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27,740,97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5506%；反对54,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40%；弃权0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2,619,6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3966%；反对663,5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487%；弃权0股。

（4）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70,952,61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5816% ； 反对

71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4184%；弃权0股。

(九) 审议通过 《关于编制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4年度-2026年度）〉的议案》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61,024,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960%；反对54,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40%；弃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27,740,97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5506%；反对54,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40%；弃权0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3,283,1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4454%；反对0股；弃权0股。

（4）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71,616,11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681% ； 反对

5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319%；弃权0股。

(十)《关于2024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08,109,9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6.1083%；反对52,334,789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8451%； 弃权634,16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466%。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05,143,2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5.8904%；反对22,019,328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6178%； 弃权633,06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465%。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966,6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2180%；反对30,315,461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2273%；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1%。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邬贵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58,717,5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8265%；反对1,415,983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1040%；弃权945,36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695%。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27,106,4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5040%；反对54,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40%；弃权634,56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466%。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1,611,09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3225%；反对1,361,283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1000%；弃权310,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22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邓丽婷律师、黄凯琪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

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4、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材料。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